县级创业孵化基地（返乡创业园区）

认定及补贴

补贴对象：政府主办或各类市场主体创办，以创业孵化为主要目的，能够为创业者提供项目发布、创业培训、融资贷款、专家指导、技术咨询、法律维权、事务代理等“一站式”服务的综合性平台；公共服务设施配套齐全，能够为各类返乡创业人员创业提供生产经营场所和相关服务，为返乡创业就业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的各类园区。

补贴标准：县级创业孵化基地（返乡园区）运营管理机构每孵化一个存活实体，给予7000元的一次性创业孵化补贴，每带动1个人稳定就业达到6个月以上且与其签订就业合同或劳务协议的（含已脱贫户），按每人补贴3000元的标准给予孵化基地项目补贴。

申请条件：本县内依法登记注册，具有固定的办公场，配有相应专业知识技能的管理服务团队和专家指导团队的法人机构或经相关职能部门批准，有相应的审批手续，园区运营管理机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法人主体。

办理程序：县劳动服务局对申报资料进行初审→会同财政等相关部门组成评估团队开展评估→对达到拟认定对象提交人社局局务会研究后→在政府网站予以公示→公示无异议后→由县人社局正式行文认定。
